
金門縣古城國小參加 

112年度國小學生國際教育交流活動甄選實施要點 

一、 依據: 

1.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 金門縣國際教育實施綱要。 

3. 108.11.26金門縣國際教育政策公聽會會議記錄。 

二、 背景說明: 

隨著 108課綱正式上路，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0」也預計自 109年起前導實施，

除檢視中小學國際化教育環境，亦針對國際交流合作法規進行鬆綁並落實新課綱學習。 

    本縣的國際交流活動行之多年，中小學生得以擁有許多國際交流參訪的機會，為了使國際教

育相關政策推動更臻完善，108 年教育處重新檢視過往推行方式做相關調整，於 108 年 11 月 26

日舉辦國際教育政策公聽會，揭櫫本縣國際教育推動主題為「全球思考‧在地行動‧創新思維無

國界」。其中在國際交流方面，制定補助機制、深化交流地區連結、回歸國際教育本質，明訂弱

勢學生每團保障名額比例，建構在地化、課程化的國際教育新願景。 

    本屆國民中小學國際交流以學習為本質，平等互惠為原則，規劃以跨文化體驗為主的國小日

本團(廣島縣尾道市)、跨境課室做中學的國小澳洲團(昆士蘭)、在地文化連結的國中日本團(沖

繩)及全球議題融入學習的國中澳洲團(雪梨)，期待透過多方面的國際交流形式，涵養學生建構

更全面的國際觀及尊重多元文化的理解力。 

三、 目的: 

1. 結合領域融入教學及主題課程培訓，涵養反思在地認同與全球議題的能力。 

2. 透過國際交流與跨境課室學習，增進國際觀及跨文化比較思維。 

3. 藉由返國之成果分享活動，擴展國際教育之學習效益。 

 

四、 對象:本校五年級學生。 
五、 名額:本校總名額 4名。(日本團 2人、澳洲團 2人) 
六、 實施要點: 歡迎對國際交流活動有興趣，且願意學習獨立自主、合群及承擔責 

    任的同學報名參加日本團或澳洲團，由各國小依下列標準遴選各校分配名額之 
    學生，函報各承辦學校核定。 

(一) 甄選條件:基本資格：110-111(上)3學期各領域成績總平均達 80分(含) 
       以上。 
(二) 甄選項目 

參與甄選需準備『英語自我介紹』及『中文即席問答』、自選「一項才藝表演活動」

（可選擇樂器演奏、舞蹈、流行樂曲演唱、扯鈴、相聲或其他才藝，表演相關器材

請自備）。 
(三) 甄選標準 

1. 基本資格：110-111(上)3學期各領域成績總平均達 80分(含)以上 
2. 英語成績 110-111(上)3學期英語成績總平均 80分(含)以上 
3. 中文口語表達能力。 
4. 英語口語表達能力。 



5. 生活自我管理能力。 
6. 才藝表演或特殊專長。 
7. 國際交流學習計畫。 

 日本團評分標準日本團評分標準 

 澳洲團評分標準 

類別 甄選項目 
成績 

比重 
評分重點 

領域表

現 

110-111(上)3學期各領

域成績總平均 80 分

(含)以上 

基本門檻 
是 

否 

英語成

績 

110-111(上)3學期英語

成績總平均 80 分(含)

以上 

10% 英語能力表現 

語文 

表達 

能力 

英語自我介紹 15% 
1.英語表達能力 

2.清楚描述自己的想法與意見 

3.儀態 

4.對國外生活適應與團隊生活概念之中文即席問答。 

5.臨場反應 
中文即席問答 25% 

學習計

畫 
學習計畫內容 30%  

才藝 

表現 

能力 

自選一項才藝表演 10% 
1.應試態度 

2.臨場反應 

特殊表現 

◎依右方

『評分重

點』之配分

直接採計 

 

◎本欄分數

至多為 10

分。 

1.個人賽： 

全國： 

第 1 名 10 分(特優視同第一名之積分) 

第 2 名 8 分(優等視同第二名之積分) 

第 3 名 6 分(佳作視同第三名之積分) 

第 4、5 名 4 分 

第 6、7 名 2 分 

全縣： 

第 1 名 7 分 

第 2 名 5 分 

第 3 名 3 分 

學區： 

第 1 名 4 分 

第 2 名 3 分 

第 3 名 2 分 

 

2.團體賽： 

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3.備註說明： 

◎限教育主管機關主辦或委辦理者。 

◎競賽分為 A01 科展、A02 數學競賽、A03 自然學科競賽、 

A04 國語文類、A05 英語類、A06 閩南語類、A07 客家語 

類、A08 原住民語類、A09 資訊類、A10 音樂類、A11 美 

術類、A12 舞蹈類、A13 戲劇類、A14 體育類、A15 其他， 

共 15 類。 

◎同一學年度同一類別或項目的競賽僅採計分數較高之一 

  項。 

◎特優比照第 1 名；優等比照第 2 名； 

  另全國性競賽佳作比照第三名。 

◎全縣與學區性競賽第三名後不採計加分。 

◎競賽類以外之特殊獎項，需有具體名冊與獎狀佐證。 



 

(四) 甄選日期/時間/地點: 

1. 甄選日期：112年 4月 28日下午 4:00至 5:00 

2. 甄選地點：本校視聽教室 

3. 結果公告：校內甄選錄取學生，函報教育處核定後公告。 

4. 錄取學生須繳交監護人同意暨相關切結書、身體特殊狀況需求協助申請書。 

註:1.身體若有特殊狀況，如:過敏等請務必提出，以利府方評估及安排後續相關事宜。 

類別 甄選項目 
成績 

比重 
評分重點 

領域表

現 

110-111(上)3學期各領

域成績總平均 80 分

(含)以上 

基本門檻 
是 

否 

英語成

績 

110-111(上)3學期英語

成績總平均 80 分(含)

以上 

15% 英語能力表現 

語文 

表達 

能力 

英語自我介紹 20% 
1.英語表達能力 

2.清楚描述自己的想法與意見 

3.儀態 

4.對國外生活適應與團隊生活概念之中文即席問答。 

5.臨場反應 
中文即席問答 10% 

學習計

畫 
學習計畫內容 30%  

才藝 

表現 

能力 

自選一項才藝表演 15% 
1.應試態度 

2.臨場反應 

特殊表現 

◎依右方

『評分重

點』之配分

直接採計 

 

◎本欄分數

至多為 10

分。 

1.個人賽： 

全國： 

第 1 名 10 分(特優視同第一名之積分) 

第 2 名 8 分(優等視同第二名之積分) 

第 3 名 6 分(佳作視同第三名之積分) 

第 4、5 名 4 分 

第 6、7 名 2 分 

全縣： 

第 1 名 7 分 

第 2 名 5 分 

第 3 名 3 分 

學區： 

第 1 名 4 分 

第 2 名 3 分 

第 3 名 2 分 

2.團體賽： 

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3.備註說明： 

◎限教育主管機關主辦或委辦理者。 

◎競賽分為 A01 科展、A02 數學競賽、A03 自然學科競賽、 

A04 國語文類、A05 英語類、A06 閩南語類、A07 客家語 

類、A08 原住民語類、A09 資訊類、A10 音樂類、A11 美 

術類、A12 舞蹈類、A13 戲劇類、A14 體育類、A15 其他， 

共 15 類。 

◎同一學年度同一類別或項目的競賽僅採計分數較高之一 

  項。 

◎特優比照第 1 名；優等比照第 2 名； 

  另全國性競賽佳作比照第三名。 

◎全縣與學區性競賽第三名後不採計加分。 

◎競賽類以外之特殊獎項，需有具體名冊與獎狀佐證。 



五、 國際教育交流時間、地點 
(一)日本團-日本尾道市:112年 7月 7日至 7月 13日 

(二)澳洲團-澳洲昆士蘭州 112年 7月 20日至 7月 29日 

六、 國際交流費用: 

(一)活動費用: (預估團費) 

日本團:每人總團費上限為新臺幣 69,500元，每人自付額上限為 48,650元(以最後決標議價

金額為主)。 

澳洲團: 每人總團費新臺幣 108,000元，每人自付額為 75,600元。 

(二)補助費用:  

 一般生：每人補助三成團費，待確定成行及繳款日期後，廠商將提供錄取學生

各一組專屬銀行虛擬帳號，請於公告繳費後 2周內繳清自付款至指定帳戶，以

確保申辦出國之相關權益。逾期未繳交者，將取消錄取資格。 

 弱勢生：全額補助，報名時需附鄉鎮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 

(三) 備註: 若無法律規範之不可抗力的正當理由，不得無故退出，若臨時遇政府公告之不可抗力
因素致無法出團，將依相關退費標準作業規定處理，補助款繳回縣庫，學生自付款扣除已經
及應支付之費用後，餘款退還。 

 若個人因素欲取消出團，退費機制如下： 

1. 訂金(預定機位、安排住宿、學校註冊報名費)等之用途，於報名當日繳交後，除有特殊
因素，於七日內可辦理退費，七日之後，概不予退費。 

2. 旅遊學習行程開始前第 31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總團費用 10% 

3. 旅遊學習行程開始前第 21日至第 3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總團費用 20%。 

4. 旅遊學習行程開始前第 2日至第 2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總團費用 30%。 

5. 旅遊學習行程開始前 1日解除契約者，賠償總團費用 50%。 

6. 旅遊學習行程開始日或開始後始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總團費用 100%。 

七、 錄取須配合及注意事項 

由金門縣政府及各團課程核心小組規劃時間、安排辦理行前訓練與講習，無特殊理由不得請

假。 

  (一) 出國學習前期 

1.培訓義務：學生須全程參加行前培訓課程，未經請假即缺課者，取消其資格。特殊狀況需

請假超過培訓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由帶隊教師群與教育處承辦人招開會議商

討是否准予請假並保留資格。 

培訓日期預計為：112年 5月 27日、6月 3日、6月 10日、7月 16日及 7月 17日。 

2.合法簽證：若個人因素無法取得相關出國簽證者，立即取消其資格，不得有異議。 

 

  (二) 出國學習期間 

    1.學生在外學習期間須認真向學，遵守配合學校作息及融入當地生活，留意自身安全。 

2.遵守規範：學生如有違反情況者須接受校規處置；若情節嚴重者，該生應立即遣返回國，       

並繳回相關費用及補助款。 

3.法律責任：錄取生不得任意放棄資格或縮短期程，且未徵得同意前不得任意終止學習及返



國；如有違反情事，學生及家長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且需賠償所有補助款。 

 學習回國後應於一個月內繳交相關學習檔案及作業，並配合出席相關成果發表活動，預

計於 112年 8月 26日(六)辦理。 

八、 本辦法經核定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附件 1-1 

金門縣 112年度國民小學學生國際交流計畫_國小日本團甄選申請表 

一、 基本資料： 

    姓名：               學校：              班級：        座號：___  

    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  監護人與申請人之關係：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家用電話：                  監護人手機號碼：               

二、 資格審核及甄選分數： 

項目 內容 百分比 百分比得分 

領域表現 
110-111(上)3 學期各領域成績總平均 80 分(含)以

上 
基本門檻 (教務處核章) 

英語成績 110-111(上)3學期英語成績總平均 80分(含)以上 10%  

面試 

面試內容參考： 

1. 中文口語表達能力(25%)：考驗邏輯思考、語言表

達與台風 

2. 英文口語表達能力(15%)：基礎對話應用能力與

臨場反應 

3. 生活自我管理能力(10%) 

4. 才藝表演或特殊專長證明(10%) 

60% 

 

學習計畫 

詳附件六學習計畫格式 

1. 學習動機(5%) 

2. 學習目標(5%) 

3. 學習規劃(10%) 

4. 國際教育相關知能及經驗(10%) 

(1) 參加相關社團、營隊活動或競賽經驗 

(2) 參加國際教育相關學習活動 

30% 

 

總分                        分 

三、 相關證明文件(請勾選附上之資料) 

□學業成績單證明                □各項特殊專長證明            

□學習計畫                      □監護人同意暨相關切結書        

□身體特殊狀況需求協助申請書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鄉鎮公所核發） 

※本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請學校留存以備查證。 

 

 



附件 1-2 

監護人同意暨相關切結書 

    茲同意子弟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國小 ____ 年 _____ 班 

參加「金門縣 112年度國民小學學生國際交流計畫：國小日本團」 

在此保證 

一、 理解縣府基於公平正義原則，「國小生於就學期間僅得接受一次縣府(包含鄉

鎮公所)補助出國」之意義，如有違背，除無條件退出此活動外，並願負其相

關法律責任。 

二、 錄取之學生須依規定配合團體規範，並全程參加培訓課程、交流活動、成果

發表及繳交相關學習作業，並於海外學習活動期間，遵循教師及領隊之指

示，尊重學校之規範，不得有違反縣府名譽之情事。 

三、 若無法配合出國前相關活動，經本府、課程核心小組及帶隊老師討論後，認

定情節重大影響團體運作時，無異議退訓，並取消出訪資格，因被取消所衍

生之費用需自行負擔，同時撤除縣府補助。 

四、 若無不可抗力的正當理由，不得無故退出，若臨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

參與，依旅行社退費標準作業處理，補助款繳回縣庫，學生自付款扣除已經

及應支付之費用後，餘款退還。 

五、 身體健康狀況良好無虞，適合參加本活動；如有特殊重大傷病情形，請檢附

公立醫院診斷證明確定身體狀況能出國，且活動期間若因此有身體不適之情

事責任將自負。如有其他身體特殊狀況需求(如過敏)另案提出。 

六、 交流活動結束時，即隨團返國，禁止滯留當地不返國，如有違反以上情事，

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此致 

    金門縣政府 

監護人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 

學生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附件 1-3 

                     身體特殊狀況需求協助申請書 

    為了讓學生於出國期間得到最妥適的安排，因此需要知道學生的身體狀況或特殊

需求，以利府方安排及協助，因此若學生有特殊需求，請盡量詳述，以利處理。 

姓名: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國小___ 年 _____ 班 

□本人身體無特殊狀況/需求 (以下免填) 

□本人身體有特殊狀況/需求  

一、 特殊狀況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特殊需求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金門縣政府 

 

監護人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 

學生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12年     月             日



附件 2-1 

金門縣 112年度國民小學學生國際交流計畫_國小澳洲團甄選申請表 

四、 基本資料： 

    姓名：               學校：              班級：        座號：___  

    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  監護人與申請人之關係：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家用電話：                  監護人手機號碼：               

五、 資格審核及甄選分數： 

項目 內容 百分比 百分比得分 

領域表現 110-111(上)3學期各領域成績總平均 80分(含)以

上 

基本門檻 (教務處核章) 

英語成績 

110-111(上)3學期英語成績總平均 80分(含)以上 

1. 80-89分：10% 

2. 90-99分：15% 

15% 

 

面試 

面試內容參考： 

1. 中文口語表達能力(10%)：考驗邏輯思考、語言

表達與台風 

2. 英文口語表達能力(20%)：基礎對話應用能力與

臨場反應 

3. 生活自我管理能力(10%) 

4. 才藝表演或特殊專長證明(15%) 

55% 

 

學習計畫 

詳附件六學習計畫格式 

1. 學習動機(5%) 

2. 學習目標(5%) 

3. 學習規劃(10%) 

4. 國際教育相關知能及經驗(10%) 

(1) 參加相關社團、營隊活動或競賽經驗 

(2) 參加國際教育相關學習活動 

30% 

 

總分                        分 

六、 相關證明文件(請勾選附上之資料) 

□學業成績單證明                □各項特殊專長證明            

□學習計畫                      □監護人同意暨相關切結書        

□身體特殊狀況需求協助申請書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鄉鎮公所核發） 

※本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請學校留存以備查證。 



附件 2-2 

監護人同意暨相關切結書 

    茲同意子弟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國小 ____ 年 _____ 班 

參加「金門縣 112年度國民小學學生國際交流計畫：國小澳洲團」 

在此保證 

七、 理解縣府基於公平正義原則，「國小生於就學期間僅得接受一次縣府(包含鄉

鎮公所)補助出國」之意義，如有違背，除無條件退出此活動外，並願負其相

關法律責任。 

八、 錄取之學生須依規定配合團體規範，並全程參加培訓課程、交流活動、成果

發表及繳交相關學習作業，並於海外學習活動期間，遵循教師及領隊之指

示，尊重學校之規範，不得有違反縣府名譽之情事。 

九、 若無法配合出國前相關活動，經本府、課程核心小組及帶隊老師討論後，認

定情節重大影響團體運作時，無異議退訓，並取消出訪資格，因被取消所衍

生之費用需自行負擔，同時撤除縣府補助。 

十、 若無不可抗力的正當理由，不得無故退出，若臨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

參與，依旅行社退費標準作業處理，補助款繳回縣庫，學生自付款扣除已經

及應支付之費用後，餘款退還。 

十一、 身體健康狀況良好無虞，適合參加本活動；如有特殊重大傷病情形，請檢

附公立醫院診斷證明確定身體狀況能出國，且活動期間若因此有身體不適之

情事責任將自負。如有其他身體特殊狀況需求(如過敏)另案提出。 

十二、 交流活動結束時，即隨團返國，禁止滯留當地不返國，如有違反以上情

事，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此致 

    金門縣政府 

監護人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 

學生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附件 2-3 

                     身體特殊狀況需求協助申請書 

    為了讓學生於出國期間得到最妥適的安排，因此需要知道學生的身體狀況或特殊

需求，以利府方安排及協助，因此若學生有特殊需求，請盡量詳述，以利處理。 

姓名: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__________國小___ 年 _____ 班 

□本人身體無特殊狀況/需求 (以下免填) 

□本人身體有特殊狀況/需求  

三、 特殊狀況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特殊需求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金門縣政府 

 

監護人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 

學生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附件 3 

金門縣 112 年度國民小學學生國際交流學習計畫 

嗨！同學們！你為什麼想要申請參加國際交流計畫？ 

你想藉由這個學習活動獲得什麼收穫？請你把想參加原因及目的寫下來，打動評審們吧！ 

學習計畫不只是一份申請表，更是審視自己申請初衷的一個過程，如果在寫學習計畫時發現困難，   

可以找一點時間和朋友、家人、師長聊聊，設定學習目標也讓自己有努力的動力喔！ 

※ 內容請以手寫為主，書寫方式可以用純文字搭配表格、繪圖、照片， 

   依照你想展現的方式發揮創意，替自己加分吧！ 

一、個人資本資料 

姓名  就讀學校/班級  

二、個人學習計畫 20% 評分 

(一)申請的學習動機 

1. 為什麼想參加這個活動？ 

2. 為什麼是選擇參加這個團？ 

3. 到了澳洲，你會如何向學伴

及寄宿家庭介紹自己、介紹

金門的文化？ 

 5% 



(二)參加國際交流的目的 

1. 你想透過出國交流活動，學

習到什麼？ 

2. 除了自我收穫與成長，你能

夠對他人及學校有什麼貢

獻？ 

 5% 

(三)如何進行學習規劃 

你要透過那些學習方式達到學習目

標？可分成三階段來呈現： 

1. 出國前 

2. 出國中 

3. 回國後 

學習規劃方式小提示：先思考透過

這個活動想增強什麼能力，再來想

想你要如何達成？ 

 學習時間(如利用什麼時間加

強能力) 

 學習內容(如閱讀什麼書籍、

參加相關課程或活動等) 

 10% 

三、國際教育相關經驗 10% 評分 

是否有參加國際教育相關課程、計

畫、活動或競賽紀錄，可在右方項

目打勾加分(每項可加 2 分)。 

□ 學校本位之相關國際教育課程 

□ 教育部、縣府或學校所辦理之國際教育/外語 

   營隊或活動 

□ 學校國際教育/外語相關社團 

□ 國際教育/外語相關競賽活動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學校自行

認證) 

總分 分 



 


